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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报》陶琛 晏可慧

女子骑行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受

伤后其所在公司仍向其发放工资，法院

是否会支持其误工费诉请？近日，湖南

省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计算受害人

误工费时在月平均工资的基础上减去已

发放的工资，判决某保险公司在保险限

额范围内赔偿受害人戴某包含误工费在

内的各项经济损失18万余元。

2024年1月，毛某驾驶车辆与骑行

电动车的戴某相撞，导致戴某受伤和电

动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事故发

生后，戴某被送往医院住院治疗。经鉴

定，戴某构成十级伤残。

公安交管部门对此次事故出具《道

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毛某负此次事

故全部责任，戴某无责任。

毛某为其驾驶的车辆在某保险公司

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100

万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由于双方就赔偿事宜未达成一致意

见，2024年11月，戴某将毛某及某保险

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包括误工费在

内的各项经济损失。

某保险公司辩称，在事故发生后，戴

某还有工资收入，该部分收入应在计算

赔偿误工费时进行扣除。

法院审理后认为，据庭审查明，毛某

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戴某无责任的

事故责任认定，与事实相符，法院予以确

认。因毛某驾驶的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

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故本起事故造

成的损失，先由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

额内进行赔偿，超过部分由其在商业三

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仍有不足部

分，由驾驶员毛某承担。

关于误工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

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受害

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

的收入计算。本案中，戴某提供2023年

1月至12月的工资流水，由此计算出的

月平均工资为3000余元。但在戴某住

院和休息期间，其所在公司每月为其发

放了约800元的保底工资。根据损失填

平原则，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应当以受

害人发生损害前后财产减少的差额作为

赔偿标准，赔偿数额按照实际减少的收

入计算，即应是受害人的实际损失，故对

于戴某误工费的计算需在月平均工资的

基础上减去已发放的800元保底工资。

综上，法院作出前述判决。判决作

出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
在人身侵权案件中，误工费的计算

往往成为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以及法院确

定的难点之一。误工费的计算应根据受

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如果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则应以侵权造成损

害发生前后，受害人财产减少的差额作

为计算标准，实行差额赔偿原则，即《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三

款中所规定的“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

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如果

受害人没有固定收入，则应从损害赔偿

的合理性和社会公正性出发，按照定型

化标准赔偿，即前述司法解释第七条第

三款中所规定的“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

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

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

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

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

计算”。

交通事故后仍享受单位工资，还能主张误工费吗？
法院：误工费应在月均工资的基础上减去已发放工资后计算

后果严重
记者近日从湖南省郴

州资兴市有关办案单位获

悉，当地一男子朱某某多

次操控无人机超高飞行，

并以牟利为目的，帮助他

人破解无人机的禁飞区、

飞行高度限制设置，最终

受到法律惩处。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央视新闻

近日，由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共同主办的“新时代推动法治

进程2025年度十大案件”正式公布，全

国首例确认“试管婴儿”享受工亡抚恤金

案入选。

2019年12月12日，家住江苏淮安

的印刷职工陈海亮发生工伤，不幸离世，

年仅29岁。对他的妻子郭清来说，这是

一个双重打击，因为此前他们夫妻正在

医院做试管婴儿，已经冷冻了胚胎，按照

约定，三天后就是丈夫陪妻子去做胚胎

移植手术的日子。悲痛过后，为了自己

心爱的人，也为了这个小家庭的延续，郭

清毅然决定继续做胚胎移植。

2020年5月胚胎植入母体，小生命

开始孕育。次年1月，冬冬出生，他的到

来给这个失去了“顶梁柱”的小家庭带来

了久违的欢笑，但也带来了新的困境。

郭清说，从丈夫出事到现在，她一直

失眠，没想到做一个单亲妈妈这么难。

在冬冬上幼儿园之前，郭清因照顾

他一直没有办法工作，家中70岁的爷爷

患病需要持续用药治疗，这些开支几乎

都是靠陈海亮的工亡补助金和孩子姑姑

的帮扶。

作为陈海亮的儿子，冬冬能不能领

取一份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郭

清试着向当地社保中心递交了申请，但

被社保中心拒绝了，理由是：全国尚无职

工工亡后，其遗孀通过解冻体外受精胚

胎移植怀孕产子，享受供养亲属抚恤金

待遇的先例，现行法规、政策也无明确依

据。

随后，郭清代表孩子起诉至法院。

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

为，《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是

2004年制定施行的，距今已过去20多年，

当时辅助生殖技术尚处于发展阶段。在

法律法规没有明确通过胚胎移植技术于

职工死亡后出生的子女是否享有“供养亲

属抚恤金”的情况下，应回归工伤保险制度

的立法目的来审视这一案件。

“本案所讨论的问题不是说那个胚

胎是否享有相应的权利，现在是一个小

朋友他来主张这个相关的权利。”清江浦

区人民法院副院长蒋同一说，“供养亲属

抚恤金”这个制度设计的目的就是救济

持续性供养关系中断，而可能对工亡职

工的亲属造成的经济困难。

该院行政庭庭长刘斐然介绍，虽然

他不属于传统的“遗腹子”的概念，但是

不可否认的是他和工亡职工是生物学上

的父子关系，他属于工亡职工生前需要

供养的亲属范围。

法院最后认定，冬冬属于工亡职工

陈海亮的“供养亲属”，判决社保中心按

月支付冬冬“供养亲属抚恤金”至其18

周岁时止。

《人民日报》金歆

去年3月，家住四川

成都的区女士在某平台

一家店铺花了4500元，

买了一个二手手提包。

交易过程中，客服对

区女士说：“因为二手商

品的特殊性，确认发货后

非真假问题不退不换。”

区女士回复：“好的。”

很快，区女士收到了

包，打开后却发现这款包

背带处有部分区域颜色

与其他地方有些许不同，

这让区女士对商品不太

满意。她就向店铺提出，

要行使网购中的七天无

理由退货权利，退货退

款。

店铺却回复，此前已

经告知区女士，箱包售出

后非真假问题不退换，区

女士当时也答应了，所以

不给退。区女士见沟通

无果，就以质量问题为由

向平台投诉。被平台拒

绝后，区女士又向广州互

联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行使七天无理由退货权

利，退货退款。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网购商品有七天无

理由退货规则。除了法

律所列明的特别商品外，

对网购商品，只有同时符

合“商品性质不适宜退

货”且“经消费者在购买

时作出明确确认”两项要

件的情形下，才可排除七

天无理由退货的权利。

但是，本案涉及的是二手

商品，本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也适用七天

无理由退货吗？

法官认为，对二手商品的出售，应区分

“个人闲置物品转让”与“以盈利为目的的销

售”两种情形。

在个人闲置物品转让的情形中，交易属

于偶发、非经营的物品处置行为。卖出者与

购买者并非法律意义上的经营者与消费者，

双方是平等主体，并不需要对一方倾斜保

护。因此，要依据民法典中关于合同的规

定，仅能在符合法定解除情形、作出事先约

定的情况下，主张退货退款，不享有七天无

理由退货权利。

而与之相对，在以盈利为目的的销售

情形中，销售行为在性质上属于法律上的

经营行为。在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中，

应对消费者倾斜保护，对交易双方达成的

约定，就应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

进行审查。

本案中，箱包店开设网络店铺，专门

从事二手奢侈品销售，属于以盈利为目的

的经营者，应依法保障消费者享有的权

利。此外，从商品性质上看，箱包不存在

不适宜退货的情形。毕竟作为二手包，即

使退货，也并不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后续

售卖。

因此，不能仅因在销售时告知过“不适

用无理由退货”，就排除法定的七天无理由

退货权利。

综合以上，对区女士的退款请求，法院

予以支持。

近年来，大到车辆、家电、家具，小到手

机、书籍、玩具，闲置物品循环流通快速发

展。但相关交易平台的乱象也频频发生。

对此，法官提示，二手商品交易中要对

相关问题多加注意。比如购买商品前，要尽

最大可能详细了解商品信息；要注意卖家过

往的交易状况、信誉评价等，评估卖家的可

靠性。另外，七天无理由退货是法律赋予消

费者的权利，消费者要谨慎合理使用，避免

滥用而破坏平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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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试管婴儿”获工亡抚恤金


